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鉴定书

项目名称：S332线三塘湖至鸣沙山段公路工程

项目编号：新交综[2012]170号

建设地点：哈密地区巴里坤县、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县

验收单位：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2020年 6月 16日



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S332线三塘湖至鸣沙山段公路工

程
行业类别 公路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

局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新水办水保[2012]173号文、

2012年 8月 3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新水办[2019]39号、

2019年 12月 14日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一期工程 2012.7-2013.10
二期工程 2016.8-2018.10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

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变更）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永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石油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

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新疆北方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新疆瑞通监理咨询公司、

北京育才交通工程咨询监理公司、新疆公路工程咨询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二、验收意见

2020年 6月 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在乌

鲁木齐市主持召开了 S332线三塘湖至鸣沙山段公路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

单位水利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设计单

位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新疆北方

公路工程监理部、新疆瑞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育才交通咨

询监理公司、新疆公路工程咨询公司，施工单位永升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中油（新疆）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中铁二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共 24人，会议

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及与会代表观看了现场影像资料，查阅了技术资料，

听取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评估单位关于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

汇报，以及方案编制（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对有关情况的补

充说明，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S332线三塘湖～鸣沙山段公路工程位于新疆自治区哈密地

区和昌吉州境内，行政区域属哈密地区的巴里坤县和昌吉州的木

垒县，公路起点位于巴里坤县三塘湖乡东侧，在三塘湖至淖毛湖

公路桩 HK5+300处与其顺接；终点位于木垒县原始胡杨林以南

9千米处，与通往恐龙沟的旅游资源专用公路 Z546顺接、与农



村公路 C205相交，本工程线路全长 189.839千米，拟采用双车

道二级公路，设计速度 60千米/时，路基宽度 10米。

本次验收范围为路基工程 189.839 千米、桥梁工程 55 座、

沿线设施 3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 19处、施工便道 242.2 千米、

取土（料）场 48处，弃土（渣）场 7处。本工程分一期、二期

工程建设，其中，一期工程自 2012年 7 月开工，2013年 10 月

完工；二期工程于 2016 年 8 月开工，2018 年 10 月完工。工程

由公路主线、辅属工程、施工布置临时工程等组成，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为 783.12 公顷。工程建设期间挖填土石方共计总量

为 601.61万立方米，其中挖方总量为 142.57万立方米，填方总

量为 459.04 万立方米，借方 326.81 万立方米，弃方 10.34 万立

方米。工程总投资 108805.16万元，土建投资 90080.56万元。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12 年 8 月 3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以“新水办水保

[2012]173号文”《关于省道 S332线三塘湖至鸣沙山段公路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对本方案进行了批复。

由于工程建设期取土（料）场和弃土（渣）场的位置、占地

面积发生变化，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土保持法>办法》的规定，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

《S332线三塘湖至鸣沙山段公路工程取土场、弃土场变更水土

保持方案补充报告书》（报批稿）。2019年 12月 14 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水利厅以（新水办[2019]39号）对“补充报告”进行了批

复。“补充报告”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783.12公

顷。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多为主体工程设计的具有水土保持功能

的措施，在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进行了专业设

计。水土保持方案新增措施没有单独开展专业的初步设计和施工

图设计。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13年 4月至 2019年 12月，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采用地

面观测、遥感监测和现场调查等方法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并于

2019年 12月提交了《S332线三塘湖至鸣沙山段公路工程水土保

持监测总结报告》。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主要结论：项目建设期间，在各防治分区

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适宜，水土保持工程布局基本合理，达

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要求。通过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水土

流失防治效果明显：工程扰动土地整治率达到 97%，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达到 96%，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0.9，拦渣率达到 99%，

林草植被恢复率和林草覆盖率不做要求，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目标值。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0 年 2 月至 2020 年 3 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

位通过多次现场核查，召开专题会，收集并查阅设计、施工、监

理和监测等相关资料，在水土保持措施、效果及其工作程序满足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后，于 2020年 3月编制完成了《S332

线三塘湖至鸣沙山段公路工程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结论为：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

持方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本工程依据相关文件，无需

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按照水土保持方

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行；水土流失防治任务

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求；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总体实现；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

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S332线三塘湖至鸣沙山段公路工程实施过程中，

依法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

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本工程依据相关文件，无需缴纳水土保

持补偿费，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工程水土保持设

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工程运行期，要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及巡视检查，确保其

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组长：

2020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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